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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云南省瓶装燃气配送服务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云建规〔2024〕1号

各州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管

局：

为加强全省瓶装燃气管理，规范配送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，

坚决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公安厅、省

交通运输厅、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了《云南省瓶装燃气配送服

务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公安厅

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6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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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瓶装燃气配送服务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瓶装燃气配送服务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云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

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瓶装燃气配送服务是指由依法取得《燃

气经营许可证》的瓶装燃气供应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供气企业”），

根据瓶装燃气用户（含居民用户、非居民用户）要求，按约定的

时限将瓶装燃气配送至用户用气地点，并进行气瓶接装，对用户

用气场所、燃气设施和用气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。

云南省行政区域内瓶装燃气配送服务实行统一管理，禁止燃

气用户自提瓶装燃气。

供应企业从充装站运送至供应站的运输行为、液化天然气等

燃气杜瓦瓶运输行为不适用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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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一般规定

第三条 供气企业应当按照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规定的经营

区域进行瓶装燃气配送，严禁跨区域配送瓶装燃气。

第四条 供气企业应当实行实名制销售。受理用户申请时，

应当核实用户身份或者单位名称、住址或者经营场所，据实登记。

对未提供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、经办人身份证的非居

民用户和未提供本人身份证的居民用户，瓶装燃气经营企业一律

不得向其销售瓶装燃气。

第五条 供气企业应当向具备安全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

提供供气服务，必须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，用户承诺安全用气，

燃气用户不得同时与 2家及以上供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。供气

企业应向用户提供符合标准要求、具有可识别电子识读标志的瓶

装燃气。供气单位应当向用气单位和个人加强宣传，使用合格的

燃气具。供气企业与用户解除供气合同时，要及时回收供气钢瓶，

用户要主动配合钢瓶回收工作。

第六条 供气企业对配送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，建立用户档

案和服务管理信息系统，并按照要求向属地燃气管理部门报送瓶

装燃气供应统计数据。

第七条 供气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配送服务管理制度，并按照

规定建立配送服务队伍，加强瓶装燃气配送服务及配送人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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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第三章 配送车辆

第八条 供气企业所属供应站用于为用户配送瓶装燃气的

机动车辆，应当采用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

产品》公布目录中的货运车辆（微型、轻型新能源货运车辆），

不得使用非货运车辆、摩托车、人力三轮车、厢体封闭等不符合

安全要求的车辆配送瓶装燃气。配送车辆应当按照《道路运输危

险货物车辆标志》（GB13392）要求设置醒目的标志字样，在车

身两侧印制二类危险货物的菱形标志、“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车”

或“瓶装二甲醚配送车”字样、企业标志、企业送气热线电话和

核载气瓶重量或者数量。配送车辆车身标色应采用黄色（加法色

系 R：255，G：255，B：0），通过加装捆扎固定设备、防碰撞、

灭火等安全设施，达到安全运输条件后开展配送工作。

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配送车辆应当由属地燃气管理部门备

案登记、统一编号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按照《机动车

登记规定》办理注册登记。未经备案登记的车辆，不得进行瓶装

燃气配送服务。车辆使用功能发生变动时，应及时报备更新信息。

第十条 配送车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装载应当符合核定载质量，不得超载和违法载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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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配送的气瓶应当符合《气瓶直立道路运输技术要求》

（GB/T30685）的规定，应当作固定处理，不得倒放、叠放和悬

挂在厢体外侧；

（三）配送车辆不得装载除气瓶、配送辅助工具及相关安全

防范器材以外的其他货物；

（四）配送车辆应配备不少于 2个 4kg的干粉灭火器，并配

备若干气瓶角阀堵头；

（五）配送车辆在加油或充电时，车上不得装载瓶装燃气气

瓶；

（六）配送车辆使用年限按相关车辆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配送车辆通行线路应当尽量避开人流车流密集

道路和交通高峰，确需在禁（限）行路段、时段通行的，应当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规定，经所在地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。

瓶装燃气配送车辆不得在人员密集场所停靠。因配送需要，

临时占用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停靠的，应当严格按照气瓶装卸

的要求执行，完成配送服务后迅速驶离。

第十二条 配送车辆应当配置卫星定位系统和泄漏报警系

统，满足车辆定位、轨迹记录、安全警示等功能要求，并确保运

行车辆与车辆驾驶员匹配，其他人员不得驾驶。

第十三条 供气企业应督促配送车辆使用人员落实日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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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维修和保养制度，保持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良好，禁止带故障

运行。

第十四条 供气企业应当为运输瓶装燃气的车辆购买国家

规定的保险，提高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保障。

第四章 配送人员

第十五条 供气企业应当选择能够胜任配送服务工作的担

任配送人员，配送人员应当持运输车辆相匹配的驾驶证从事配送

工作。供气企业应当与配送人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并购买保险。

第十六条 配送人员应当持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

的“瓶装燃气客服员”证书上岗，着有企业标识的工装，佩戴工

作牌（证），随身携带配送通知单。配送人员工作牌（证）应当

包含企业名称、配送人员姓名、岗位名称、工号、照片等。

第十七条 配送人员在配送服务中，应当做到随瓶安检，对

用户燃气设施设备、燃气燃烧器具和用气环境进行安全检查。对

符合安全用气条件的，接装完成后检查是否漏气，由用户签字确

认，并记录存档；对不符合安全用气条件的，不得供气，经整改

合格后方可供气。

第十八条 配送人员在配送瓶装燃气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配送人员在配送服务过程中，未被送出的实瓶和从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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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处回收的空瓶应当及时送回供应站，不得在家中、租用房屋内、

车库（车位）等其他地点存放气瓶；

（二）配送人员不得进行气瓶间相互倒灌、掺杂使假和倾倒

残液，应当规范并安全配送瓶装燃气；

（三）配送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处置气瓶，不得回收其他企业

的气瓶，不得擅自处理超期、未定期检验等不合格气瓶；

（四）配送人员在装车前应进行漏气检测，发现气瓶漏气，

应当采取应急处置措施，立即送回供气企业处理；

（五）配送人员不得配送非本供气企业气瓶；

（六）配送人员应当向用户宣传安全用气知识，做好安全用

气提示。

第十九条 物业管理单位不得限制持有有效送气服务证的

配送人员进入物业管理区域执行送气任务。

发现无证送气人员运送瓶装燃气时，物业管理单位有权拒绝

其进入，并及时反馈至属地燃气主管部门。

第五章 经营服务

第二十条 供气企业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制定配送

管理制度、安全技术操作规程，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配送人

员，应当对配送人员开展专业培训、安全教育并加强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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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供气企业应当在供应站的醒目位置和企业网

站、微信公众号等信息系统公示配送流程、服务承诺、收费标准

和个性化服务价格等信息。销售价应当对外公示，并向用户提供

收款凭证。

第二十二条 供气企业应当向用户供应符合国家标准的瓶

装燃气气瓶和瓶装燃气，残液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
供气企业供应的瓶装燃气重量不得超出国家标准规定的瓶

装燃气气瓶最大充装量。

第二十三条 供气企业应当加强规范化建设，分派配送任务

时，应当下达配送通知单；配送通知单应当注明用气单位或者用

户姓名、地址、数量、气瓶出厂编号、费用或者价格，配送人员

姓名、车辆编号或者号牌及用户签收等事项。

第二十四条 供气企业应当建立配送信息化管理系统，为本

企业自有产权气瓶安装统一的电子识读标志，对充装、配送过程

进行识别、定位并建立气瓶流转信息化档案，对充装、配送、安

装调试、安全检查等全流程进行追溯管理。

第二十五条 供气企业应当按照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，将企

业的信息化系统纳入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进行监管。

第二十六条 供气企业应当制定用户安全检查工作规程，结

合随瓶安检情况，按规定开展燃气用户安全检查，燃气用户不符

合安全用气条件的，应当拒绝为其提供配送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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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供气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，配备相应的应急

处置人员、车辆、器材，每年组织配送人员进行燃气安全知识和

应急处置培训，开展应急演练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八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

监管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定期研究分析瓶装燃气配送服务监管中存

在的问题，及时改进和完善工作措施，建立日常联动巡查执法机

制，依法打击瓶装燃气配送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瓶装燃气配送秩

序。

第二十九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瓶装燃气配送服务的

管理，督促瓶装燃气经营企业按照“统一管理平台、统一车辆型

号、统一外观标识、统一编号上牌、统一购买保险、统一培训上

岗、统一服务规范、统一着装服务”的要求完善配送服务体系，

依法查处向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供应用于经营燃

气的行为。定期对瓶装燃气经营企业配送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配送服务质量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配送车辆登记备案，加强

对配送车辆及路面通行的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驾驶人员无证驾

驶、运输车辆未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行驶、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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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按规定时间行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。

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的管理，对瓶装

燃气配送运输加强工作指导。

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瓶装液化燃气充装单位的监督管理，依

法查处充装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；加强对生产、销售

燃气及燃气器具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销售不合格燃气

燃烧器具、连接管、气瓶、减压阀、燃气泄漏报警装置等的行为。

第三十条 各地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，结合本地

实际，制定瓶装燃气配送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。

第三十一条 燃气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做好瓶装燃气配送服

务相关工作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主动为政

府、企业服务。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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